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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及介紹  
 召集人歡迎各小組成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工作小組 (2012-2015 年 )第五次會

議。  

 

  
I. 通過 2013 年 3 月 25 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 
2. 秘書處於 4 月 26 日把上述會議記錄初稿分發給各與會者，其後收到一項修

訂建議，並已於 5 月 2 日把有關建議經電郵發予各與會者參考。由於沒有小組

成員於會議上提出其他修訂建議，召集人遂宣布通過上述已修訂的會議記錄。  

 

  
II.  續議事項  
(a) 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  

(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3 年第 5 號、屯門區發展及規劃工作小組文件 2013 年

第 1 號、第 2 號及第 3 號 ) 
 

 

3. 召集人表示，工作小組在本年 3 月 25 日的會議上，曾就屯門區重點項目計

劃的建議書和部門的初步意見作出討論。經商議後，工作小組已初步同意了建

議項目的大方向，並請屯門民政事務處 (下稱民政處 )就工作小組提出的意見擬

備地區諮詢的文件。及後，民政處已將有關地區諮詢活動及相關的跟進工作詳

情列於第 3 號文件內，並於 4 月 26 日發予各小組成員參考。此外，召集人亦藉

此機會多謝民政處的幫忙。  

 

  
4.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向各與會者簡介文件內容。他表示，民政處已根據工作

小組的建議，就「推動青少年發展」及「改善屯門河及市中心環境」兩項主題

擬備地區諮詢的內容 (包括：展版資料和問卷資料 )，以便區議會可於五月下旬

開展為期約兩星期的地區諮詢活動。有關的地區諮詢活動包括在屯門大會堂和

4 個社區中心 /會堂設置有關主題的巡迴展覽，並計劃於 5 月 29 日舉行分區委員

會簡介會，徵求各分區委員的意見。待地區諮詢期結束後，處方會綜合在諮詢

期間收集的意見，以協助屯門區議會敲定重點項目計劃的主題方案，與及深化

方案內容。有見及此，處方會盡快為有關展板製作及其他相關的公眾諮詢工作

進行招標，故他請工作小組盡快敲定諮詢的主題方案和內容，並就有關地區諮

詢的內容提出意見。  

 

  



負責人 

 3 

5. 他續表示，推展重點項目的規劃過程分為兩個階段，首階段區議會須在決

定重點項目計劃主題後向民政事務總署遞交第一輪的初步建議，以期望在

2013 年底前向立法會申請有關撥款。為此，處方已經開展了有關的擬備工

作。有關人手方面，民政事務總署已預留 2 億元，協助各區區議會在向立法會

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前，進行初步研究和顧問研究工作，以及聘用非公務員合

約僱員執行籌備和支援工作。與此同時，待本區的 1 億元正式批出後，處方亦

會安排聘用合適人手，以協助處理及監督區內的相關工作。此外，處方亦會盡

早就有關「提升屯門河兩岸及市中心設施」的工程方面及「推動屯門區青少年

發展」的活動計劃等，公開邀請非政府機構、商業機構、法定團體表達意見、

提供協助，甚至成為夥拍團體。  

 

  
6. 有小組成員指出，由於有關主題巡迴展覽活動預計將於 6 月 11 日完結，故

她建議延長收集問卷的時期至六月中旬。此外，她亦提議民政處邀請區內的居

民團體參與分區委員會簡介會，務求令諮詢變得更為全面。另一方面，她亦建

議各議員辦事處可向當區居民收集意見，以減輕民政處在人力資源方面的負

擔。  

 

  

7.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表示，有關諮詢期暫定於 6 月 11 日完結，民政處對各項

有關地區諮詢活動的事宜抱開放態度，同時亦歡迎各議員提出他們從不同途徑

收集得來的意見。在諮詢活動結束後，處方會就意見進行分析，以便提供予區

議會參考。故此，處方會積極考慮上述小組成員的意見。  

 

  

8. 有小組成員表示，他同意各個居民團體均有其表達意見的權利，但考慮到

有關議題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，故預計居民對諮詢會的反應會較為踴躍。他認

為，若區議會邀請不同背景的人士一起出席同一個簡介會，既有可能造成混

亂，亦有機會未能滿足及回應各出席者的提問。故此，他建議處方分別就區內

5 個分區委員會舉行簡介會，以便按照每區不同的情況作詳細的諮詢。  

 

  
9. 多位小組成員對上述意見表示同意。他們認為，由於分區委員會甚具代表

性，故十分贊成擴大簡介會的範圍至 5 個分區，以聽取各分區委員會委員的意

見。但他們不同意過份擴大諮詢的範圍，以免因意見過於分歧而引起不必要的

爭拗。  

 

  
10.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回應表示，舉辦簡介會的目的是為了聆聽各持分者的意

見，若出現反應過份踴躍的情況，反而可能會減少各人發言的機會。有見及

此，民政處會積極考慮為 5 個分區委員會舉行簡介會，並邀請該分區的居民代

表出席。此外，他亦請在座的各相關工作小組成員多加支持，務求能夠收集各

分區委員的寶貴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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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召集人表示，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擬於五月下旬開展為期約兩星期的地區

諮詢活動。諮詢活動包括在屯門大會堂和 4 個社區中心 /會堂設置有關主題的巡

迴展覽，與及舉行分區委員會簡介會。於地區諮詢期結束後，屯門民政處會綜

合在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，以協助屯門區議會敲定重點項目計劃的主題方案，

與及深化方案內容。在敲定主題方案後，區議會可因應項目的性質邀請非政府

機構、商業機構、法定團體為重點項目計劃的合作伙伴。  

 

  
12.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補充表示，在敲定主題方案後，區議會會公開邀請重點

項目計劃的合作伙伴，有意參加的伙伴機構可提交建議書供區議會考慮。  
 

  
13. 有小組成員建議加強有關公眾諮詢的宣傳，例如製作及張貼宣傳海報等。

他認為，由於有關的公眾諮詢活動相對較為大型，故他建議由民政處製作統一

格式的海報，於各政府部門及區議員辦事處張貼，以加強宣傳有關展覽及簡介

會的詳情。  

 

  
14.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回應表示，民政處會考慮各小組成員的意見，並會協助

工作小組擬備各項有關的諮詢文件及宣傳品。待宣傳品製成後，便會分發予各

區議員張貼。  

 

  
15. 有小組成員就有關「推動屯門區青少年發展」的諮詢內容提出意見。她認

為，由於現時青少年活動場地空間不足，故各有關青少年服務的機構或學校，

均希望就擬建青年活動中心的議題提出意見。因此，她建議民政處豐富問卷調

查中有關擬建青年活動中心之空置政府物業和樓層的資料內容，以便收集他們

提出的意見。  

 

  
[會後補註：民政處於會後已應小組成員提出的建議，就有關問卷作出修訂。

詳情請見附件一。 ] 
 

  
16.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重申，在敲定主題方案後，區議會可因應項目的性質，

公開邀請非政府機構、商業機構、法定團體為重點項目計劃的合作伙伴。屆

時，這些準合作伙伴會以其對地區需要的認知及創意，擬備具體的建議書，供

各工作小組成員考慮，故他認為工作小組可暫時不在問卷調查中列出太多的框

架和限制，但民政處仍會按工作小組成員的意見改善有關問卷。  

 

  
17. 有小組成員同意屯門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。他指出，透過夥拍團體收集及

處理意見，可提高公眾諮詢的持平性，更可避免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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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有小組成員建議在問卷中加入「其他意見」一欄，以便市民提供他們於問

卷問題以外的意見。他亦表示，若有大量市民於「其他意見」提出同一建議，

區議會應考慮就該建議作出研究。  

 

  
19. 召集人指出，根據「重點項目計劃指引」，區議會必須在決定重點項目計

劃主題後向民政事務總署遞交第一輪的初步建議。如一切順利，工作小組可望

於六月底前決定重點項目計劃方案及遞交第一輪的初步建議，供區議會大會考

慮通過，以期望在 2013 年底前向立法會申請有關撥款。故此，他請民政處考

慮議員的意見，並作出統籌。工作小組同意上述安排。  

 

  
20. 召集人續表示，工作小組會繼續有效率地跟進重點項目事宜，有關跟進的

進度會於 5 月 7 日及其後舉行的大會會議上匯報，並就議訂的方案徵詢大會意

見或落實通過。  

 

  
III. 其他事項   
21. 由於小組成員再沒有提出其他事項，召集人於上午 10 時 32 分宣布會議結

束。  
 

  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日期： 2013 年 5 月 13 日  
HAD TM DC/13/35/DC/28 Pt.5 

 

 



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  

問卷  

 

1) 你是否同意屯門區議會建議在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下推動屯門

區青少年發展 ? 

(a) 非常同意  □  

(b) 同意  □  

(c) 普通  □  

(d) 不同意  □  

(e) 非常不同意  □  

 

2) 屯門區議會建議尋找合適地點，提供青年活動中心予區內青少年

使用，你認為下列哪項設施應為優先 ? 

 (請按優先次序排列， 1 為最重要，餘此類推。 ) 

(a) 舞蹈室  □  

(b) 自修室 /閱覽室  □  

(c) 音樂室 /樂隊練習室  □  

(d) 多媒體製作室  □  

(e) 畫室 /藝術活動室  □  

(f) 其他 (請註明 :___________) □  

  

3) 你是否同意屯門區議會在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下加強對青少年

的藝術及體育培訓工作 ? 

(a) 非常同意  □  

(b) 同意  □  

(c) 普通  □  

(d) 不同意  □  

(e) 非常不同意  □  

 

 

 

附件一 



4) 承上題，如非常同意或同意屯門區議會在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

下加強青少年藝術及體育培訓工作，請問你認為屯門區應增加資

源推廣哪方面的藝術或體育培訓 ? 

 

 

 

 

 

5) 你是否同意屯門區議會在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下推動工程項目，

以提升屯門河及市中心一帶的環境 ? 

(a) 非常同意  □  

(b) 同意  □  

(c) 普通  □  

(d) 不同意  □  

(e) 非常不同意  □  

 

6) 在以下屯門區議會建議的提升工程項目中，你認為下列哪項設施

應為優先 ?  

 (請按優先次序排列， 1 為最重要，餘此類推。 ) 

(a) 屯門古今文物徑  □  

(b) 為屯門河兩岸增建藝術設施  □  

(c) 加強本土經濟，設置墟市。  □  

(d) 美化屯門市中心  □  

(e) 其他 (請註明 :___________) □  

 

7) 請問你對屯門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有沒有其他意見 ? 

 

 

 

 

 

--問卷完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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